
2009年第 4期 

(总第 115期) 

黑 龙 江 社 会 科 学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No．4，2009 

Genera1．No．1】5 

·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 · 

《论法的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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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考察涂尔干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助于更加清晰、透彻、全面地理解他的方法论。在涂 尔 

干看来，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事实上为社会学这门新学科设定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论法的 

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有：为涂尔干在社会学中运用比较法提供了参照；是涂尔干社会形 

态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为涂尔干揭示社会领域的因果关系和确立社会学研究对象提供 了重要思想源泉。 

关键词：《论法的精神》；涂尔干；孟德斯鸠；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9)04～0145—03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自诞生以来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它时而被贴上实证主义的标签，时 

而被贴上功能主义的标签。更多情况下，它被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表。孔德的实证主义被认为是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论思想最主要的来源。虽然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影响很大，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 

因，在许多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印象里，涂尔干的方法论思想极大地被简单化了。如果抛开涂尔干学术 

思想理论渊源，仅凭一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来解读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就如同雾里看花，很难真 

正弄清他在说些什么。虽说科学无国界，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一个学者的思想多多少少都不可能 

不受其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对于生活在法国这样一个拥有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的国度的学者来说更 

是如此。因此，研究涂尔干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全面理解其思想的一条重要渠道。深入考察涂尔干学术 

思想的理论渊源，会使我们对他的方法论思想有更加清晰、透彻、全面的理解，而非印象式的理解。 

涂尔干思想的理论渊源非常复杂，与众多思想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柏拉图、苏格拉底、霍布 

斯、卢梭 、孟德斯鸠、培根、洛克、圣西门、孔德、康德、斯宾塞以及 20世纪初德国一批实证道德学家等， 

他们都或多或少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有些影响。笔者认为，对涂尔干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主要 

有孟德斯鸠、圣西门、孔德以及 l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德国实证道德学家。本文着重探讨孟德斯鸠《论 

法的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 

孟德斯鸠与涂尔干生活的年代相差了大约一个半世纪。两人除了在思想上发生了跨越时空的联系 

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巧合：波尔多是孟德斯鸠的家乡，孟德斯鸠曾就读于波尔多大学，而涂尔干曾在波 

尔多大学执教长达 15年。《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清楚地揭示出《论法的精神》在方法论上 

对涂尔干所产生的影响。涂尔干在该文中指出：“发现确凿无疑的真理，绝不是为科学作贡献的唯一方 

式。明确科学的主题、性质和方法，确立科学的基础，也同样重要。这正是孟德斯鸠为我们的科学所作 

出的贡献⋯⋯在引导其后来人通向真正的社会科学的道路上，此前还没有人像他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还 

没有人像他那样对确立这门科学的必要条件看得如此清楚。”_l 涂尔干认为，虽然孟德斯鸠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说过他所研究的问题可以构成一门确定科学的题材，也没有说过这门科学应包括所有的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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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同时应拥有自己的方法和名称，但他为后人确立了有关这门科学的最初实例。“虽然他没有细致地 

从他的原则中得出结论，却为后人铺平了道路，后继者们确立的社会学，不过是孟德斯鸠所开创的这一 

领域的名称而已。”_1』5 具体来说，《论法的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论法的精神》为涂尔干在社会学中运用比较法提供了参照。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涂 

尔干认为，比较法是最适合社会学揭示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法。他认为，早在一百多年前，孟 

德斯鸠就在《论法的精神》中运用了这种方法。涂尔干指出：“在社会科学形成之前，我们必须掌握一种 

可以用来研究事物本性的恰当的方法，以适合于科学的要求。”“既然社会科学要处理现象，那么它只要 

采用实验的方法，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让这种方法适合于社会科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 

我们不可能拿社会做实验。然而，在这个难题的旁边，还有一条道路。为了发现自然法，我们只需要在 

既定事物的各种形式之间进行充分的比较。这样，法所表达的持续不变的关系，就会与那些短暂的、偶 

然的关系区分开。实验的本质就是随意变换现象，现象可以为比较提供一个广阔丰富的领域。比较不 

同社会中出现的同一类型的社会现象，注意那些始终一致的现象，那些一并消失的现象，那些在相同时 

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的现象，是可行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反复进行这样的比较，但它们可以满足社 

会科学中实验的要求。尽管孟德斯鸠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他直觉地认识到这个方法的必要性。他从 

各个民族的历史中搜集大量材料，其目的就是比较它们，从中得到法则。实际上，他的整部著作无疑都 

在将复杂多样的民族所遵循的法则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确切无疑地说，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开 

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即我们所说的比较法”⋯拍。这与三年后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所阐述的 

思想完全一致，只不过涂尔干进一步指出，比较法是社会学中唯一可行的实验方法，而且在各种比较方 

法中，唯一适合社会学的只有共变法。在《社会分工论》、《自杀论》等著作中，比较法的确是涂尔干所运 

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虽然孔德也曾指出，社会学可以使用比较法，但他并没有把这种研究方法付诸 

实际。而孟德斯鸠恰恰相反，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自己运用的是比较法，但在事实上却提供了一个运用 

比较法的范例，从这一点上，孟德斯鸠对涂尔干的启发恐怕比孔德更大些。 

2．《论法的精神》为涂尔干提供了社会形态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区分 

了三种社会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划分社会类型并不像亚里士多 

德及其追随者那样源于国家的抽象观念，而是根据历史资料、旅行家们的记载或是他自己的旅行见闻。 

孟德斯鸠划分社会类型的依据也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基于统治者的数量，而是基于人口数量、社会结 

构、社会团结的纽带、习俗、宗教仪轨、家庭、婚姻、抚育与培养、罪与罚等方面的差别。对孟德斯鸠的分 

类，涂尔干赞叹说：“孟德斯鸠的分类原则在今天也是有效的。他所描述的三种社会生活形式构成了三 

种真正不同的类型。”lLl 分类以及划分社会类型的思想在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同样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对于分类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曾说：“科学不能描述个体，只能描述类型。如果人类 

社会不能被分类，就必然得不到科学的描述。”_l 在涂尔干看来，科学研究包括两个部分，即分类和解 

释，而且这两个部分既是相互关联的，又是相互促进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为什么专门用一章来阐述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涂尔干甚至认为社会学应当有一个专门的分支来研究 

社会类型的构成和划分，他称之为社会形态学。他还认为这是向社会学的正式解释迈出的重要一步。 

他还曾与莫斯合著了关于分类问题的研究专著《原始分类》——“社会学年鉴”学派最富启发性和最重 

要的作品之一。 

当然，涂尔干的分类思想与孟德斯鸠也有显著的差异。涂尔干认为，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 

划分社会类型的依据是多重的，人口数量、社会结构、把社会成员统一起来的纽带等因素都成为孟德斯 

鸠区分社会类型的依据。涂尔干没有像孟德斯鸠那样将人口数量、社会团结或社会凝聚程度作为划分 

社会类型的依据。他认为，“作为分类基础的特征越多，就越难使特征在个别事物中的不同结合方式显 

示出事物之间真正的相同和明显的差异，以作为划分一定的群或亚群的依据”_2 。因此，他主张不用 

那些常见事实而要用“本身具有科学价值和意义的决定性事实”_2 作为分类的依据。 

3．《论法的精神》为涂尔干揭示社会领域的因果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原则。《论法的精神》内容虽 

然异常丰富，但其核心在于探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法律与其他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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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中实行什么样的法律与许多因素有关，如政体、土壤、气候、人口、宗教、商业、贸易、风俗等。孟德 

斯鸠探讨了法律与政体、土壤、气候、人口、宗教、商业、贸易、风俗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孟德斯鸠所 

说的“法的精神”也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可见，从方法论角度来说，《论法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因果 

分析。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涂尔干说“在追寻因果序列的过程中，孟德斯鸠走得更远”̈ 。 

孟德斯鸠在社会领域探索因果关系的倾向对涂尔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解 

释只是确立现象的因果关系，即把一个现象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联系起来，或者相反，把一个原因 

与其所产生的有用结果联系起来”_2 J1 。涂尔干在方法论上把追寻因果关系作为社会学解释的根本任 

务的倾向在其著作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在其第一部著作也是其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他探讨了社 

会分工的原因；在其另一部著作《自杀论》中则探究了社会 自杀率的原因。但涂尔干在因果关系问题上 

与孟德斯鸠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既与社会因素如人口、风俗等 

有关，也与如土壤、气候、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有关。而涂尔干认为，“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过程的最初 

起源，应该到社会内部环境的构成中去寻找”L2 J1 。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内部环境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 

物，一种是人。各种有形物体，已形成的法律、风俗、文学艺术作品等都属于物。涂尔干认为，“无论哪 
一 种物都不能产生决定社会变革的力量，因为它们没有任何驱动力⋯⋯只有所谓的人间环境才是驱动 

的因素”。他还认为，“社会学家的主要精力应该用于发现这种环境能够影响社会现象发展的各种属 

性” 】1”。涂尔干认为他发现了社会环境的两种属性，即所谓的物质密度和动力密度。在《社会分工 

论》中，涂尔干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考察产生社会分工的主要原因的。 

4．《论法的精神》为涂尔干确立社会学研究对象提供了重要思想原则。涂尔干始终认为，任何一门 

科学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有科学的研究方 

法。涂尔干认为《论法的精神》不同程度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从广义上讲，如何确立学科的研究对象 

也应是方法论问题。众所周知，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应以外在于个人、又对个人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社 

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涂尔干显然认为孟德斯鸠与他有共同之处。《论法的精神》所探讨的 

各民族的法律、习俗等显然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事实。所以涂尔干说，“孟德斯鸠的科学其实是社会科 

学。它所要处理的是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体的心理”̈】J】 。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侧重研究法律、风俗、宗 

教、道德等整体的社会现象，这表明他在确立社会的研究对象方面明显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 

在《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的结论部分，涂尔干指出：每门科学都是一连串贡献所取得 

的结果，并且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因此，把一门科学的诞生追溯到一个特定 

的思想家的做法是错误的。的确，启蒙时代，为社会学的诞生奠定方法论基础的不只孟德斯鸠一人，杜 

尔格、孔多塞、布丰等均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在思想上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就是反对用传统的形而上 

学思辨来研究社会，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与社会。然而，涂尔干却对孟德斯鸠“情有独 

钟”，同时还指责孔德对孟德斯鸠的理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涂尔干之所以特别强调孟德 

斯鸠对社会学的贡献，很可能是出于捍卫法国作为社会学摇篮的地位。在《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 

的贡献》的开篇，他就说道：“对我们的历史漫不经心，使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把社会学当作 

一 种外在于我们，外在于法兰西精神的科学。英国和德国的一些著名哲学家最近发表了这方面的著作， 

这些著作的声望，使我们忘记了这门科学是在我们的国家诞生的。”⋯ 虽然 l8世纪法国的许多思想家 

都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在涂尔干看来，孟德斯鸠不仅是最早的、无疑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位。 

因为，“正是他在《论法的精神》中为这门新科学设定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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